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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察制度条款是 2018年《宪法修正案》的重要内容之
一。《宪法修正案》通过设立监察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监委），改
变国家机关权力格局，并为《监察法》的制定提供宪法依据。
《宪法》是《监察法》的上位法。

2018年《宪法修正案》涉及国家监察制度的内容主要有
两个方面。首先，在“国家机构”中增加一节“监察委员会”。
该节插在“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”一节的前面，说明监委的
政治地位高于法院和检察院。其次，修改其他条款，规范监
委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。为了让监委“落地”，把其他
国家机构的相关规定进行相应修改。例如修改总纲中的“政
体”条款，修改国家机构一章中的人大职权、国务院职权、人
大组成人员等条款。

针对“国家机构”中“监察委员会”一节，《宪法修正案》设
计了五个条文。

首先是监察委员会的性质。监察委员会是监察机关。
之前很多人争论它到底是行政机关还是司法机关。中纪委
明确说是政治机关，它本质属于党的工作部门，是在党的部
门加挂一个国家机构的牌子。这种党政合一或者说合署办
公的机制是我国政治的特色之一。而且这个特色在《宪法修
正案》和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有很突出的表现。为什么
不把监委定义为行政机关？因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决定要经
过司法审查，例如行政诉讼。在我国，纪检监察机关不能够
成 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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